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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在政府账目以外的基金 

2015 年 10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田北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悉，现时有部分由政府成立并注资的基金独立于政府账目以外，而

其收支及资产净值均没有列入政府每年的账目及财政储备。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库务局）局长就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财政年度开支预算回复本人的

问题时表示，由于该等基金是由个别政策局、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自行管

理及监控，所以库务局没有备存基金过往及最新财政状况的资料。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上述基金的名称（按基金所属的政策局、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以表

列出）； 

 

（二）库务局是否知悉现时该等基金的资产总值；如果知悉，详情为何； 

 

（三）库务局有何理据不要求负责管理该等基金的政策局、政府部门及相

关机构汇报基金的财政状况； 

 

（四）过去十年，有没有任何基金已停止运作；如有，基金的名称为何（按

停止运作年份、结余，以及处置基金结余方式分别列出有关资料）； 

 

（五）该等基金的财政状况有否受非所属政府部门监察（例如由审计署定

期进行审计工作）；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六）有何措施确保该等基金达到成立时所订的成效目标，以及如何评估

基金有继续运作的需要？ 

 

答复： 

 

主席： 

 

  对于议员的提问，本局的综合回复如下：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表（按应计制编制）下，政府

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主要基金（主要由公帑出资成立）及由政府管理，请

见附件的表一。 

 

  根据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表（按应计制编制），截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基金所作的总投资额共约八百四十亿元。 

 

  于过去十年，停止运作的基金请见附件的表二。 

 

  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二章），各管制人员对其所管辖的总目或分

目中的一切开支，以及其所负责的部门或服务的一切公帑及政府财产，须

予负责及交代。公帑包括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基金。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二零一五年二月就设立和管理有特定目的的基

金及资助计划发出一套新的行政指引。该指引通用于纪录在政府账目以内

及以外的基金。一般而言，管制人员应时刻力求获得最高成本效益，在公

帑支出方面谨慎行事，在政府采购安排中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以诚实持

正、具透明度和接受公众问责的态度为市民服务，以及谨慎行事和避免利

益冲突。具体来说，管制人员应特别审慎地考虑成立新基金的需要，按既

定机制就基金所须拨款获取授权，就基金项目或活动设立有效的监管架

构，制定及不断更新策略计划以达到成立有关基金的目的及为基金制订适

当的衡量服务表现准则。管制人员应考虑将未动用的资金作适当投资并参

阅库务署在二零一四年一月（及其后的更新）所发出的基金管理指引。此

指引涵盖成立基金的目的、制订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营运及管制与

监控、投资表现报告及财务报告。监察组织、投资委员会（或管制人员）

应该定时制订投资策略和密切监控投资表现。 

 

  管制人员须为其管理的公帑妥善使用负上最终责任，并须因应个别基

金的目的、性质及规模，施加合理及相称的管制。管制人员应制订合适的

准则去监控各政府基金的表现，对比其成立时的目的和评定个别基金继续

营运的需要。 

 

 

完 


